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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文旅发〔2021〕23 号

2021 年普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
项目申报指南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

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简称“上海文创 50 条”），根据《普陀区加快

发展文化产业实施意见》《普陀区加快电竞产业实施意见 （试

行）》《普陀区加快发展音频产业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《普陀区加快

发展数字广告产业实施意见》（以下合称《实施意见》），制定本

《申报指南》。现将 2021 年有关申报事项说明如下：

一、扶持范围

（一）着力推动“上海文创 50 条”明确支持的八大产业在

本区的发展；

（二）重点支持网络视听、数字广告、影视演艺、游戏电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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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的发展；

（三）经区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确定须重点支持的其

他项目。

二、扶持方式

专项资金采取资助、奖励、配套的方式。

（一）项目资助：必须符合本《申报指南》扶持范围的在建

或拟建项目。

（二）其他资助：对《实施意见》规定范围内的事项给予资

助。

（三）奖励：对《实施意见》规定范围内的事项给予奖励。

（四）配套：对获得国家级、市级各类文化专项资金扶持的

项目，按有关规定给予一定区级配套扶持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项目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申报项目应符合《申报指南》确定的扶持范围；

2.申报单位应在普陀区注册登记，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研发、

生产、服务的企业，及经认定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或个人；

3.申报单位（不含个人）应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会计核算规

范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；

4.申报“项目资助”的必须是在建或拟建项目，起始不早于

2021 年 1 月 1 日，并能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项目建设且

提交项目验收申请及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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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下列情况不予支持：

1.申报单位承担本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尚未验收或验收未通

过的；

2.同一项目已获得区级其他专项资金扶持的；

3.申报单位将专项资金预算用作单位日常经费支出；

4.申报单位或个人被执法部门依法处罚未满 3 年的；

5.申报单位存在弄虚作假、骗取专项资金扶持的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单位必须提供下列材料：

1.《普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请表》（原件加盖

公章）。

2.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、法人代表身份证明（均为复印件加

盖公章，证件材料须现场核验原件）。

3.2021 年度税控财务报表及由具有审计资格的第三方出具

的 2020 年财务审计报告。新设单位（2021 年 1 月 1 日后注册）

须提供最新的税控财务报表（均为复印件加盖公章）。

4.其他相关材料：如申报项目涉及的证实性材料、成果或专

利证书、合作协议等（均为复印件加盖公章）。

5.如项目涉及土建、加层、外立面改造等，需提供项目的核

准（备案）的批准文件及规划部门、环保部门的批复意见。如项

目购置设备及试验加工过程中涉及环境影响（如噪音、辐射、三

废排放等），需提供环保部门的批复意见（均为复印件加盖公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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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申报“项目资助”的单位还须提供：

(1)《普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项目简介表》、《普

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项目基本信息汇总表》（均为原

件加盖公章）。

(2)申报单位财务履约能力证明。如：自有资金银行存款证

明、贷款资金的银行贷款承诺书、贷款协议、贷款合同等（其中

银行存款证明须递交原件，其余材料均为复印件加盖公章）。

(3)《申请政府专项资金项目信用承诺书》。登录“信用普陀”

网站（http://www.shpt.gov.cn/xypt/home/home.html），网页下方点

击“信用承诺-法人入口”，选择“申请政府专项资金项目信用承

诺书”，填写后盖章扫描上传，点击“企业信用信息自主申报”

（此处需企业法人一证通登录），上传完成信用承诺。

7.申报“奖励”的单位还须提供根据《实施意见》规定范围

内对应事项的相关证明文件和凭证（需加盖公章）。

申报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如申报单位存在弄虚

作假、骗取扶持资金的，经查实，立即取消一切扶持资格并追缴

资金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，并根据有关规定将企业违规信息纳入

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格式要求

1.相关表格请从上海市普陀区官网（http://www.shpt.gov.cn/

wenhuaju/）下载。

2.电子材料中的《项目简介表》为Word 格式，《项目基本

http://www.shpt.gov.cn/xypt/home/home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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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汇总表》为 Excel格式，《项目申请表》及其他相关附件，

均为 PDF格式。

3.申报单位提交的电子材料，必须确保图文清晰可见。

五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受理时间

8 月 10 日起至 9 月 10 日，每周一至周五，上午 8:30-11:30/

下午 14:00-17: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（二）受理形式

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完毕后，于申报受理期限内将电子材料

发送至邮箱：shptwcb@163.com，邮件标题统一格式为“申报单

位名称+项目名称”。同时，申报单位须在申报受理期限内现场递

交书面材料，书面材料统一递送至各地区投促中心。各地区投促

中心联系方式：

投促中心 各中心范围划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

长寿投促中心
长寿路街道、曹
杨新村街道、宜

川路街道

黄海荣 52920057 花溪路 430 号

长风投促中心 长风新村街道 董 敏
62237998-

3103
云岭东路 89号

真如投促中心

甘泉路街道、石

泉路街道、万里

街道、真如镇街

道

高 琪 22851953 铜川路 568 号

长征投促中心 长征镇 倪 琳 52586699
梅川路 1255 号
北楼 803 室

桃浦投促中心 桃浦镇 谭费文 52847135
武威路 789 号

204 室

mailto:shptwcb@163.com，邮件标题统一为申报单位名称。
mailto:shptwcb@163.com，邮件标题统一为申报单位名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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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申报单位同时完成电子材料和书面材料递交，方可认定申

报成功。

六、申报咨询

普陀区文创办

地址：大渡河路 1668 号 2 号楼 1419 室

联系方式：万苇航 52868568/谢义 52564588-7447。

咨询时间：8 月 10 日起至 9 月 10 日，每周一至周五，上午

8:30-11:30/下午 14:00-17: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七、评估监管

项目单位应按照本区财政性资金绩效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对获

得的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自评价，并积极配合区文创办和

区财政局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。

项目单位应严格按照《实施意见》的有关规定和项目申报内

容，对获得的扶持资金专款专用，不得擅自变更资金用途。确有

特殊原因须变更资金用途或终止项目的，须报区文创办审批。

区文创办与区财政局按照《普陀区产业政策绩效评估管理办

法》对扶持项目的实施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

评价。对于违反专项资金使用规定或项目绩效不佳的项目，区文

创办与区财政局保留变更、中止、收回扶持资金的权利，并依法

追究相关部门、单位和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
八、附则

区文创办不收取任何申报费用，且未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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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专项资金申报，请各单位自主申报。如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假借

我办或以我办工作人员名义向申报单位收取费用，请及时向我办

举报。

本《申报指南》由区文创办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

1. 《普陀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实施意见》

2. 《普陀区加快发展音频产业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

3. 《普陀区加快电竞产业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

4. 《普陀区加快发展数字广告产业实施意见》

5. 《2021 年普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请

表》

6. 《普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项目简介表》

7. 《普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项目基本信

息汇总表》

8. 《2021 年普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

常见问题解答》

9. 《2021 年普陀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总投资明

细用途说明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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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

2021 年 8 月 10 日

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10 日印发


